办事指南样本
	事项名称
	[bookmark: _GoBack]职工参保登记

	受理范围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2.《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二、改革的范围。本决定适用于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3.《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4.《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28号）三、准确把握《决定》的有关政策（一）关于参保范围。……要根据《决定》要求，严格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规定确定参保人员范围……。5.《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十三条：社保经办机构为参保单位核发《社会保险登记证》后，参保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人员参保登记手续……。

	受理条件
	 1、参保人员年满16周岁 2、在本地注册的企业参加工作

	所需材料
	1. 身份证明(身份证、社会保障卡选择其一)（1、身份证通过共享获取公安部门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数据进行核验；2、社会保障卡通过共享获取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障卡信息数据进行核验。能够共享获取到的，申请人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如共享获取不到的，申请人则需扫描上传身份证明原件。）
2.单位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经单位和职工签字确认的盖公章版在职人员花名册或单位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的承诺书(新增、续保) 
3.《江西省参保职工增、减变动申报汇总表》盖公章。 	

	办理流程
	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即时办结，承诺时限：即时办结

	收费标准
	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预约咨询
	0792—4391039

	投诉电话
	0792—4378915

	办理时间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延时服务工作时间为：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